附件1：

省教育厅职改办关于开展2016年度全省教师、实验等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材料受理工作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厅直属中小学，省直有关部门,大型厂矿企业单位：
根据省职改办《关于做好2016年度湖北省高校教师、中专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鄂职改[2016]79号）精神，现将2016年度教师、实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6年在岗并符合申报条件的高校教师（不含高职高专学校教师申报副教授人员）、中专教师、省直中小学教师初、中级（申报高级文件另发）、实验技术人员。
二、申报职数控制和水平测试工作
1、今年继续实行申报职数控制，纳入我省岗位设置管理单位的人员申报应持有评审单。民办高校、企业所属学校、社会流动专业技术人员等不在申报职数控制范围之内。
2、根据省职改办的要求，高校教师、中专学校教师不作统一组织水平能力测试要求，各单位将评教评学的情况作为水平能力测试的依据，近两学年评教评学排名在后10%的教师不得申报评审。各校根据这一原则，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具体推荐办法。实验系列、中小学系列水平能力测试2014年（含当年）以后合格的，今年申报仍然有效。
三、申报和评审条件
1、高级职称采取网上申报方式。今年所有教师系列申报高级职称人员采取网上系统申报和纸质材料同时申报，不再使用单机版申报。申报人员仍需填写由我办统一格式的评审一览表（见附件），不得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网上申报及推送：个人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入口（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职称评定专栏\网上申报）在网上平台录入信息；申报单位在网上进行审核后并推送。请个人申报和单位推送前，一定认真仔细阅读操作说明，正确选填相关信息和推送路径。申报中级职称不作网上申报要求。
2、申报条件和标准按照《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修订试行）》（鄂职改办[2013]119号）、《湖北省高职高专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修订试行）》（鄂职改办[2013]120号）、《湖北省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修订试行）》（鄂职改办[2013]121号）和《湖北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修订试行）》（鄂职改办[2013]122号）的条件把握。  
本科高等学校高级职务继续实行分类申报和评审，按照教师工作的岗位为依据划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4种类型，依据所在岗位，由个人自愿选择申报类型。高职高专院校教师不实行分类申报。
四、破格、转评、外语计算机免试、委托评审等审批程序
1.外语、计算机等级及要求按原有关规定执行。
2.为简化程序，优化服务，今年将所有职称申报的免试（包括外语、计算机）、破格、转评及转评晋升的审批权限，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下放。由主管部门、用人单位或市州职改办审批后（民办高校由用人单位审批）报评委会办公室，省职改办集中复核。省外高、中级职称证书的认定权限，下放各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和市州职改办，民办高校由用人单位或市州职改办认定。
3.按转评和转评晋升的要求，申报人员同一年内不得申报两个以上职称。
五、优秀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
按照省职改办[2009]108号等文件规定，引进回国的海外优秀高层次人才，经省职改办批准后，三年内首次申报时可比照同资历、水平人员相应条件申报评审，可免试外语和计算机；“绿色通道”申报人员须填报破格申报表，按破格申报，按正常条件评审；对已选聘为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百人计划、楚天学者等项目人员申报高级职务的，经省职改办批准，完善申报材料后交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时直接认定高级职称。
六、科研成果限项申报制度
申报人择优选取能代表本人科研水平的成果用于申报，所填写的各类科研项目、获奖及论文数量，均不得超过申报条件文件规定数量的1.5倍，超过视为无效。
七、评审公示
各学校要按统一要求，将申报人员的一览表在学校内部进行公示，并出具公示证明。
八、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
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见附件。请在省教育厅网站“重要通知”栏目中下载。
九、申报时间
报送材料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 9月28日。申报人参评业绩材料的截止时间为9月28日。评审材料须于评审结束后两日内领回，不领回相关材料将交由省教育厅职改办自行处理。联系人：余彪，联系电话：027-87328065、15717180396
十、收费
评审费按省物价局统一规定收取，高级每人300元，中级每人150元，初级每人80元。
